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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案例：
购买价竟然高出了标价

王女士是江西人，这个元旦小长假的第
一天，她来杭州旅游，顺便在万象城PRA-
DA专柜选购了一款男士包和一根皮带给丈
夫。昨天，她回到江西家中后，再次仔细查看
该包时发现， 内袋标牌的标价为15150元，
而她购买时实际付了15900元。

王女士认为， 这样的差价不应该出现，
要求退还差价。为此，王女士致电该店询问，
店内员工对此的解释是，这是因为他们接到
总部的通知说今年1月1日起， 这款包包提
价了。王女士对此不认可，随即将该情况反
映到了12345热线。

无独有偶，杭州的邬女士也遇见了同样
的情况。去年12月24日，邬女士在万象城的
PRADA专柜购买了一款杀手包， 黑色，中
号， 付了17850元。 但是当时专柜没货，昨
天，这款包终于从北京调货到杭州，她取货
时打开包查看， 但发现合格证上的价格为
16650元。

她随即跟店内员工提出异议，但是店内
员工没有回答她。邬女士很生气，认为这属
于消费欺诈，她将所有票据带走后离开了专
柜，并决定通过投诉来维权。

后来，跟邬女士互加微信的专柜导购在
微信跟她上解释说，是总部说，这款包从去
年12月开始涨价。对此，邬女士不认可，“既
然包里的合格证清楚写明了价格，就不应该
加价卖，更何况，这个包就是原尺寸的包，也
不是什么限量款，没有加价出售的理由。”邬
女士也要求专柜退还差价。

同时，两位顾客都提到，她们去店中消
费时， 店里在卖的包包旁边都没有标价牌，
都是她们看中一个包后，拿去问导购，导购
再告知价格的。

现场探访：
PRADA店内无标价

记者也去万象城的PRADA店逛了一
圈。进入店内，发现店内的商品旁边并没有
明确的价格标识。随后记者随机选择了一款
手提包的价格，但打开包后也没有看到里面
有价格标牌。随即记者询问店员每件商品为
什么没有明码标价。

“我们都是全国统一价， 如果你有价格
问题，直接咨询我就可以了。”一位店员说。
记者于是要求店员能够出示价格的标牌，可
店员告诉记者， 购买后才会有价格标牌，购
买时的价格咨询店员即可，具体以电脑价格
为准，不方便出示。

至于记者提到的，有消费者遇到实际价
格和标识价格存在的出入的情况，“有时候
差几十元也很正常。”店员说。

记者也走访了在万象城内其他几个奢
侈品店，他们基本上都做到在商品旁明码标
价。“像我们店内的商品旁边都有价格标识，
因为我们可能无法记住所有商品的价格，而
且如果不标价， 可能也会导致商品价格错
乱。所以一直做到明码标价。”其中一家奢侈
品的店员告诉记者。

在大商场里花1万多买名包
谁想到竟然高出了标价

构成了消费欺诈

记者也采访了浙江英普律师事务
所毛爱东律师，他表示PRADA店的这
种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也构
成了消费欺诈。 消费者可以向物价部
门或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向PRADA
店提出退一赔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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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局：
存在两点违规

为此，记者咨询了杭州市物价局，一位汪
姓工作人员介绍， 关于两位消费者的投诉，他
们还在进一步了解情况。针对两位消费者描述
的情况，汪先生说，PRADA专柜存在两点不符
合《杭州市商品和服务项目明码标价管理规
定》（以下简称明码标价管理规定）的地方。

首先，明码标价就是要求，价格要放在显
著位置能让消费者看到，但这两位消费者都没
有见到标价牌，要问导购后才知道价格，这就
是经营者没有做到明码标价。

其次，消费者实际支付的价格高于了包内
标牌标注的价格，违反了明码标价管理规定中
的“第八条 实行明码标价的商品或服务项目,
所标价格为最高价格。结算时,只能按标价或在
标价内下浮,不得突破。”

汪先生介绍，经营者对包的实际售价高于
标牌上的价格是可以的。因为这些奢侈品包包
并不是定价管理目录内的商品，不需要向政府
部门审批售价，标牌上的价格等于是厂家建议
售价，最终的定价权是在经营者手中。

但是，如果经营者最终没有按建议售价来
卖的，那就需要拿掉原标价牌，换一个标价牌，
或者在原标价上贴上实际售价。“如果不这样
做，容易引起纠纷。”汪先生说。

PRADA店：
已跟两个顾客沟通好

PRADA万象城店的负责人吴先生透露，
目前已跟两位顾客沟通好了，是本着让顾客满
意的原则沟通的。 具体处理方式他没有透露，
并表示，需要采访此事的话，需先发函给他，他
发给公司后，公司会再对接此事。

都说“包”治百病，但有两位顾客在杭州
万象城PRADA专柜买了包包后，却买出了
心病。她们完全没有想到，购买价竟然高出
了包包内袋标牌上的标价。

万象城内的LV店有明码标价。

万象城PRADA专柜的包包均无明码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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